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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报告书声明

一、 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恪

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

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 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产权持有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

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及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

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 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

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 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主要资产进行现场调查；

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

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

露。

五、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

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六、我们对评估对象的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的专业意见,是经济行为实现的

参考依据。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及其所披露的评估结论仅限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

估目的,仅在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我们无关。



资产评估报告书

湖南泰阳资产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2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拟处理民间借贷涉

及的潘盛权、潘成铭房屋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湖南泰阳评报字（2021）第 114号

湖南泰阳资产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接受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基准地价系数修

正法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因受理申请执行人吴必秋与被执行人潘

盛权、潘成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需要对被执行人潘盛权、潘成铭所有的在新晃

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组 101、201、301、401 房【权证号：湘（2017）晃不动

产权第 0000451 号】房屋价值进行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摘要如下：

1、评估目的：为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核实拟拍卖潘盛权、潘成铭房屋

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市场价值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2、评估对象和范围：潘盛权、潘成铭位于新晃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组 101、

201、301、401 房屋价值，

3、评估的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25 日

5、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

6、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25 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拟拍卖潘盛

权、潘成铭房屋资产评估价值为 868,447.00 元（大写：捌拾陆万捌仟肆佰

肆拾柒元整），详见附表《潘盛权、潘成铭房屋、土地评估明细表》。

7、评估报告使用有效期：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限为

一 年，自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25 日起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止。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书，如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及资产评

估结果成立的各种假设和前提，合理理解资产评估结论，请报告使用者认真阅

读资产评估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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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拟处理民间借贷涉

及的潘盛权、潘成铭房屋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

湖南泰阳评报字（2021）第114号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湖南泰阳资产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接受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的委托，根据

有关法律、法规、资产评估准则和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成本法、基准地价系数修

正法的评估方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因受理申请执行人吴必秋与被执行人潘

盛权、潘成铭民间借贷纠纷一案，需要对被执行人潘盛权、潘成铭所有的在新晃

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组 101、201、301、401 房【权证号：湘（2017）晃不动

产权第 0000451 号】房屋价值进行评估，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一、委托方及资产占有方概况

（一）委托方: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二）产权持有者：潘盛权、潘成铭

二、评估目的

为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核实拟拍卖潘盛权、潘成铭房屋于评估基准日的

公允市场价值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一处房产，潘盛权、潘成铭位于新晃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

组 101、201、301、401 房屋价值，房屋权利人：潘盛权、潘成铭，不动产权证

号：湘（2017）晃不动产权第 0000451 号，建筑面积 566.45 ㎡，用途为住宅用

地，土地使用权面积 467 平方米，类型为出让，取得日期 2017 年 4 月 27 日，终

止日期 2087 年 4 月 26 日。该房屋已于 2017 年抵押给吴必秋。现因潘盛权、潘

成铭与吴必秋借贷纠纷，该土地使用权由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查封。

四、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评估人员经与委托方充分沟通后，根据本评估项目的评估目的等相关条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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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确定本次评估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本报告书所称“市场价值”是指自愿

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

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资产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仅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表

专业意见。评估结果系指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经济环境与市场状况以及其他

评估师所依据的评估前提和假设条件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为满足评估目的而

提出的价值估算成果，不能理解为评估对象价值实现的保证或承诺。

五、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2021 年 11 月 25 日。

1、本评估基准日是尽可能与评估目的实现日接近的前提下，经与委托方协

商一致确定的。

2、本评估基准日是为保证评估所需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公允性以及评

估报告的时效性，经与委托方协商一致确定的。

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价格均为评估基准日的价格标准，如评估基准日变动，将

会对评估结果产生影响。

六、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工作中所遵循的具体行为依据、法律依据、准则依据、权属依据和

取价依据如下：

（一）行为依据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委托书（2021）湘 1227 法鉴字 026 号和资

产评估业务约定书；

（二）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2016

年 7 月 2 日）；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20 年 5 月 28 日）；

3.湖南省人民政府、怀化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发的法规、条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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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三）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准则—基本准则》；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3.《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

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程序》；

5.《资产评估准则—不动产》；

6.《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

7.《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

（四）权属依据

委托方提供的产权资料。

（五）取价依据

1.《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2.由委托方提供的有关资料而获得的数据；

3.由估价人员现场查勘及市场调查而获得的资料。

4.《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新晃侗族自治县城填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的通知》（2020年1月3日发布）；

七、评估方法

（一）依据评估目的，本次评估房产采用成本法，确定待估实物资产的评估价

值。成本法即在持续使用的前提下，以重新配置该项资产的现行市值为基础确定重

置成本，同时通过现场勘察和综合技术分析确定相应损耗后的成新率，据此计算评

估值。

重置全价的确定 以提供的相关工程资料等为计算基础，以工程的实物工程

量、工料分析为依据，根据湖南省现行工程定额、基价以及相应的计费标准、工期

定额重编预（结）算法确定工程造价。对于资料不全但可对实物进行测绘的，按测

绘数据计算工程量，根据现行概算定额、基价、取费计算出工程造价；对于结构相

类同的建筑物，采用对比法确定工程量，再套用相关的定额、基价、取费标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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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工程造价；对于基本相同的一般建筑物（价值量小、结构简单），按照类比法确

定工程造价，就是以当地相同结构类型及使用功能的建筑物单方建安造价为基础，

确定委估建筑物的比较单方造价，在比较单方造价的基础上，根据委估建筑物的个

性和现场测量的工程量，采用概预算的方法进行价格调增或调减，将增减额折入委

估建筑物的单方造价内，最终确定出实际的单方造价，乘以建筑面积计算出工程造

价，再考虑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确定房屋建筑的重置全价。

成新率的确定 充分考虑建筑物设计使用年限、实际建造质量、物理寿命、使

用环境、维修情况及现行使用状况，由技术人员根据建筑部颁发的《房屋完损等级

评定标准》现场勘验建筑物各部位的实际状况，确定建筑物的成新率。

据此计算评估值。其计算公式为：

潘盛权、潘成铭房产的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二）对于房屋所占用的土地，土地评估采用基地地价系数修正法，确定

其评估价值。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指在求取一宗土地的价格时，依据估价

对象所处地区的土地级别基准地价水平，参照估价对象所处土地级别的各

种修正因素说明，确定区域因素、个别因素、估价期日、容积率与建筑密

度、使用年期、开发程度等修正系数，最后修正得出估价对象地价的一种

方法。

其计算公式为：无形资产评估值=宗地面积×宗地单价

宗地单价=基准地价×修正系数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

本次评估共分为四个阶段：

1、资产评估前期准备工作阶段

本阶段主要工作是：选派资产评估先遣人员进驻,根据行业的特点制订资产

评估前期工作计划,并根据《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和我所资产评估工作的需要,

向产权持有人布置资产评估申报表，协助产权持有人进行资产评估的填报工作；

同时了解个人及委估资产的情况,收集资产评估所需文件、资料；制订资产评估

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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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场评估阶段

根据评估有关原则和规定,对评估范围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和产权调查核实,

具体步骤如下:

（1）.听取有关人员对委估资产情况以及委估资产历史现状的介绍；

（2）.对填报的资产评估申报表进行征询、鉴别，并对有关记录数据进行核

对,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解,并请委估方进行修改；

（3）.根据资产评估申报表的内容,到现场进行实物核实,并对资产状况进行

勘查、记录,并与有关人员进行交谈,了解房屋的的管理状况；

（4）.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制定相应的评估方法；

（5）.查阅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等资料；

（6）.开展市场调查；

（7）.对资产进行评估,计算评估价值。

3、评估汇总阶段

根据资产的初步评估结果,进行分析工作,根据分析情况，对资产评估结果进

行调整、修改和完善。

4、提交报告阶段

根据评估工作情况,起草资产评估报告书,向委托方提交初步资产评估结果,

并对评估结果进行充分沟通,在与委托方充分交换意见并经评估公司三级审核之

后，向委托方提交正式资产评估报告书。

九、评估技术说明

（一）房屋的评估

本次评估的新晃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组房屋一栋，不动产证编号：湘

（2017）晃不动产权第 0000451 号，建筑面积 566.45 平方米。

1.区域状况：委估房屋位于新晃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组，该房屋交通状

况良好，房屋在 G320 道路左侧。基础设施条件达到“五通”（通上水、通下水、

通电、通路、通讯），水、电、气保障度较高、电讯、网络能畅通，周围环境质

量较好，无明显的大气污染、水文污染，区域位置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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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物状况：

（1）建筑规模：根据评估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现场勘查获悉，评

估对象房产在新晃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组。房产建筑面积 566.45 平方米，房

屋共有四层，101、201、301、401 房。

（2）建筑结构：混合结构。

（3）建成年代：建于 2005 年 12 月。

（4）设饰与装饰装修：

房屋一层层高 3.6 米，房屋四间，卫生间一个，屋内水泥沙浆地面，刷漆

地脚线，双飞粉墙面，屋内石膏走线，无吊顶，普通木门，木窗，走廊瓷砖，地

脚线瓷砖，普通日光灯；卫生间地面及墙面瓷砖，木门，走廊部分双飞粉起泡脱

壳。为简单装修，房屋内装修状况为简易。

二层客厅吊灯，墙面瓷砖到顶，墙面及地面瓷砖 800×800。主卧沙木地板，

木地脚线，墙面漆，石膏线走边，铝合金窗，走廊瓷砖，墙面漆，部分地方双飞

粉重刷。次卧住房吊顶，墙面漆，强化地板，铝合金窗，吸顶灯，木门门套，卫

生间地砖，集成吊顶，墙面瓷砖到顶。二层走廊地砖，瓷砖到顶，铝合金窗；外

墙瓷砖到顶。2008 年新增围墙及厨房，院外有围墙，地面为水泥地面。厨房：

地面瓷砖，墙面瓷砖到顶，普通木门，木窗，吊顶脱壳，部分地方生霉，柴火节

能灶，自砌整体厨柜。

三层墙面漆，客厅吊顶，吸顶灯，走廊、瓷砖地面，石膏线顶；主卧吊顶、

三组组合柜，门坏已拆除；次卧沙木地板，墙面漆，铝合金窗，组合柜 3组；走

廊 600×600 瓷砖地面，铝合金窗，瓷砖上顶，无吊顶，石膏线围边。

四层为瓦屋面，水泥沙浆地面，走廊墙面双飞粉，顶棚石膏线走边，普通

木门。

（5）工程质量与完损程度：

根据评估人员现场查勘情况，估价对象目前能正常使用，工程质量合格，

完损程度为完好房产。但对估价对象的现场勘察仅限于其外观和使用状况,对其

它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于接触到的部分，则是依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进行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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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我们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质量进行调查的责任。

（6）权属：房屋用途为住宅，权利人：潘盛权、潘成铭，共有情况：房屋

共同共有；湘（2017）新晃县不动产证明第0001136号，证明权利或事项：抵押

权，权利人：吴必秋，义务人：潘成铭、潘盛权。评估对象权属合法、完整、清

晰。

3.本次委估资产的评估价值的确定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房屋建筑物明细表，本所评估人员逐一进行核对，在此

基础上，由专业技术人员逐一进行现场勘察和核实。在现场勘察和核实的基础

上，对委估的房屋建筑物价值采用成本法评估。基本公式为：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建(构)筑物及辅助设施的重置全价由建筑物工程造价、

建设工程前期费用及其它费用、资金成本三部分组成。

重置全价＝建筑物工程造价＋建设工程前期及其它费用＋资金成本

①建筑物工程造价 建安工程造价：评估工作中，评估人员可通过查看待估建筑

物的各项实物情况和调查工程竣工图纸、工程结算资料的情况，采取不同评估方法

分别确定待估建筑物建安工程综合造价。一般建安工程造价的确定可根据实际情况

采用重编预算法、预（决）算调整法、类比系数调整法等方法中的一种方法或同时

运用几种方法综合确定评估对象的建安工程综合造价。对于能够找到工程预决算资

料的建筑物，采用预（决）算调整法，人工费和机械费及材料费按照地方调整文件

和“怀化市建设工程造价与交易信息（2016 年 12 月）”进行调整，而得出评估基准

日的工程造价。对于无法找到工程预决算的建筑物，可以采用重编预算法，套用《湖

南省建筑工程消耗量定额(2003年版) 》、《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03年版)》；

《湖南省建筑工程量计算规则(2003 年版) 》、《湖南省建筑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

算规则(2011 年版)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

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湘建办字[2016]20 号）”，人工费和机械费及材料

费按照“怀化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16 年 12 月）”进行调整，而得出评估基准日

的工程造价。对于无法找到工程预决算的建筑物，也可以采用类比系数调整法，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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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当地工程造价信息站公布的同类型最相似的建筑物工程造价，再根据现场勘查的

待估建筑物状况进行各部分系数调整修正，再采用《湖南省建筑工程费用项目组成

及计算规则(2011 年版)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

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湘建办字[2016]20 号）”进行调整，而得出评

估基准日的工程造价。再根据当地营改增文件扣减抵扣税额后，得出评估基准日抵

扣后工程造价。 本次待估企业的典型案例因委托方无法提供工程预（决）算资料，

所以本次采用重编预算法以确定评估对象的建安工程造价。套用《湖南省建筑工程

消耗量定额(2003 年版) 》、《湖南省安装工程消耗量定额(2003 年版)》；《湖南

省建筑工程量计算规则(2003 年版) 》、《湖南省建筑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及计算规则

(2011 年版)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印发《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

调整实施意见》的通知（湘建办字[2016]20 号）”，人工费和机械费及材料费按照

“怀化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16 年 12 月）”公布价格进行调整，而得出评估基准

日的工程造价。再根据当地营改增文件扣减抵扣税额后，得出评估基准日抵扣后工

程造价。

②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 包括当地政府、行业部门规定收取的建设费用

及建设单位为建设工程而投入的除建筑造价外的其它费用两个部分。

建设工程前期费用按照被评估单位的工程建设投资额，根据行业、国家或

地方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取。

经调查了解，本次建设工程前期费用只考虑其他费用。

③资金成本的确定 该工程正常建设工期 1年，评估基准日银行执行的一年期

贷款利率 4.35%，并假设资金均匀投入。

资金成本=(工程建安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合理工期×贷款利息×50%

(2)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对建筑物主要采用使用年限法和勘察成新率综合

判定成新率。

①年限法 使用年限法依据建筑物已使用年限、使用状况和维修情况来综合考

虑其尚可使用年限，最后判断其成新率。即：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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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勘察成新率 勘察成新率依据其评估对象的建造特点、设计水平、施工质量、

使用状况和维护保养情况以及各部位在该评估对象所占的比重，通过评估人员现场

观察与了解判断其成新率。

③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使用年限法成新率×40%+勘察成新率×60%

依此思路,评定估算得出:

房屋建筑物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986073×75%

＝739,555.00 元

（二）土地的评估

1.委估宗地概况

委估土地位于新晃县鱼市镇光辉村上抱冲组 G320 公路旁，评估的土地面积为

467.00 ㎡（0.70 亩），用途为住宅用地，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以出让方式取得，不

动产证编号为湘（2017）晃不动产权第 0000451 号，使用期限为 70 年，终止日期为

2087 年 4 月 26 日。

待估宗地现状：经评估人员现场查勘，待估的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红线外“五

通”（通路、通电、通给水、通排水、通讯）及宗地红线内“土地平整”。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权属资料及现场勘查情况，确认，待估宗地来源合法，产权

清楚，至估价基准日，抵押权人为吴必秋。

2、影响地价的因素

（1）.区域因素

位于县境西北部，距县城10公里，西北界贵州省玉屏县大龙镇与田坪镇，面

积47平方公里，人口1.07万。镇政府驻大鱼塘。湘黔铁路和320国道经此。镇内

有鱼市水电站。辖大鱼塘居委会和新桥、团溪、天枞、笑天洞、岩山、鱼市、前

锋、光辉、老黄冲、小鱼塘、和平、古里、大坝河13个村委会。农业以水稻种植

为主。镇内有油脂、电石、水泥、电杆等厂。

(2).个别因素

影响地价的个别因素主要指与土地利用、规划有关的宗地自身条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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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形状、地形地质条件、道路级别、临路状况、土地最佳用途、土地面积、容

积率、地上建筑物、土地开发程度等。

3、估价测算过程及结果

待估土地使用权价值=宗地单价(元/㎡)×土地面积(㎡)

宗地单价=宗地单价(元/㎡)×修正系数

1）、基准地价 查《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新晃侗族自治县城填基

准地价更新成果的通知》（2020 年 1 月 3 日发布）；确定待估土地基准地价新

晃县鱼市镇属二等乡镇，土地级别为二级，基准地价 240 元/平方米。

土地修正系数包括年期修正系数、期日修正系数、容积率系数修正和地势优

劣程度系数修正等 4个。

2）、用地系数修正计算过程

a、确定土地使用权年期修正系数（K1）

由于新晃县人民政府公布的住宅用地基准地价为 70 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而本次待估土地的实际剩余年限为 65 年，土地还原率取 6%，年期修正系数按

下列公式计算：

K1=[1-1／(1+r)m ]/[1-1/（1+r）n]

式中：K1——将比较案例年期修正到待估土地使用年期的年期修正系数；

r——土地还原率；

m——待估土地的可使用年期；

n——该用途土地法定最高出让年期。

经测算，确定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年限系数修正：K1 =0.99

b、确定估价期日修正系数（K2）

由于新晃县人民政府公布的基准地价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5 月 1 日至本次

委托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11 月 25 日是 30 个月，经查证新晃镇近年土地价格每月

上涨 2.0‰-3.8‰，则期日修正系数为：K2=1.00+2.0‰×30=1.06

c、确定待估土地容积率系数修正 K3的确定：

新晃县住宅二级用地的容积率为 1.0，修正系数取值为 1.0

https://www.baidu.com/s?wd=%E4%BF%AE%E6%AD%A3%E7%B3%BB%E6%95%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P1mYm1Fhnj--ryDYmHT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fzPWndnHn3
https://www.baidu.com/s?wd=%E4%BF%AE%E6%AD%A3%E7%B3%BB%E6%95%B0&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P1mYm1Fhnj--ryDYmHT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fzPWndnHn3
https://www.baidu.com/s?wd=%E5%9C%9F%E5%9C%B0%E8%BF%98%E5%8E%9F%E7%8E%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P1mYm1Fhnj--ryDYmHT4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fzPWndnH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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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待估土地地势优劣程度系数修正：K4的确定

根据现场查看，住宅用地周边环境、宗地形状、宗地地形、地质条件等方面

的因素考虑，因地块临近省道道路旁边，住宅用地的优劣程度修正系数取值 1.1。

则：住宅用地修正系数= K1×K2×K3×K4

=0.99×1.06×1.0×1.1=1.15

可得到待估土地在住宅用地基准地价设定开发程度条件下的土地价格，即：

宗地单价=基准地价×修正系数

=240×1.15

=276 元/㎡

C、计算结果

经估算，委估住宅用地（土地面积 467 ㎡）的价值是：

评估值=土地面积(㎡)×宗地单价元/㎡

=467 ㎡×276 元/㎡

=128,892.00（元）

十、评估假设

本报告系在一般假设和特殊假设下完成的：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对被评估资产的转让无特殊限制；

2.所有申报评估的资产的产权均是正常的，因而能够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

即潘盛权、潘成铭能合法拥有其所申报资产的完整产权，而无任何限制或影响交

易的他项权利之设置或其他瑕疵；我们已经对潘盛权、潘成铭的资产的产权给予

了必要的关注并在评估报告中进行了相应的披露，这些有关资产产权或法律权属

之表述既不能理解为是关于该等资产之法律意见，也不能理解为是对本评估基准

的任何保证，即使在评估报告中已经披露了该等资产或其中部分资产的产权已设

置了他项权利或存在其他瑕疵，除我们已就其对评估结论的具体影响程度做出特

别说明外，我们均未考虑偏离本评估基准对评估结论的实际影响程度。

3. 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本次评估的资料是真实、完整、合法、有效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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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委托方所提供的有关本次评估的资料，我们未对这些

资料进行逐一查验，我们相信这些资料是真实、完整、合法、有效的，但对其准

确性不作保证。

4.本评估报告中的估算是在假定所有重要的及潜在的可能影响价值分析的

因素都已在我们与委托方、被评估单位之间充分揭示的前提下做出的；

(二)特殊假设

1.假设被评估个人为本次评估所提供的有关评估资料是真实、完整和有效

的，评估人员勤勉尽责履行清查核实程序后，在提交本报告之前，除已知晓影响

报告结论的有关情况外，被评估个人不存在影响评估结论的其他有关重大事项。

2.本评估报告中的估算是在假定所有重要的及潜在的可能影响价值分析的

因素都已在我们与被评估单位之间充分揭示的前提下做出的。

3.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设

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签字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

而得出不同评估结论的责任。

十一、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25 日 ，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拟拍卖潘盛

权、潘成铭房屋资产评估价值为 868,447.00 元（大写：捌拾陆万捌仟肆佰

肆拾柒元整）。

本评估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仅在评估报告中

载明的评估基准日用于载明的评估目的,且仅在评估报告设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制

条件下成立。

十二、特别事项说明

1.本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

根据评估基准日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变化情况合理确定评估报告使用期限。

2.本次评估的房产面积和土地面积以不动产权证上载明的面积为准。评估基

准日后若资产数量发生变化,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资产额进行相应的调整。若资

产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资产评估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聘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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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重新确定评估值。

3.由委托方提供的与评估相关的经济行为文件是编制本报告的基础。委托方

应对所提供的以上评估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本公司对

委托方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资料进行了独立审查,但不对上述资料的真实性

负责。

4.本次评估的房产和土地提供了权利人吴必秋的抵押权证的信息资料。本次

评估房屋价值包含装修装饰硬装费用，未包括家电、沙发等软装费用。

5.本评估报告结论系为委托方提供专业化估价意见,这个意见本身并无强制

执行的效力,评估者只对结论本身合乎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资产业务定价决策

负责。

十三、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法律效力

1.本评估结果依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针对本次评估目的,并在评估对象

按委托方提供的权属文件及相关资料载明的用途,继续使用的情况下有效。

2.本单位不对委托方运用本报告于本次评估目的以外经济行为所产生的后

果负责。

3.本评估报告的有关附件为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书正文具有同

等法律效力及同样的约束力。

4.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应当对所提供评估对象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完整性承担责任;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了估算

并发表专业意见,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确认或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师执业范围;

本评估报告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任何保证。

(二)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

本评估报告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法律效力,其评估结论有效期限自评估

基准日起一年,即 2021 年 11 月 25 日至 2022 年 11 月 24 日内有效。当评估目的

在有效期内实现时,评估结果可作为作价依据的参考依据(还需结合评估基准日

的期后事项调整)。超过一年,本评估报告失效。需重新进行资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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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1.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2.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3.本报告书的评估结论仅供委托方为本次评估目的和送交主管部门审查使

用,报告书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

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

另有约定的除外。

4.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许可,评估机构不会随意向

他人公开或提供,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5.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

估。

十四、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出具日为 2021 年 12 月 29 日。

湖南泰阳资产房地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资产评估师：

法定代表人：崔阳 资产评估师：

（湖南 . 怀化） 2021 年 12 月 29 日

附件一：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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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潘盛权、潘成铭房屋、土地评估明细表

附件三：被评估单位不动产证复印件

附件四：资产评估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件五：资产评估机构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六：参加本评估项目的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七：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附件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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